横向科研项目需提供材料

1． [bookmark: _GoBack]制式技术合同或与企业约定的合同内容（备案部门：科研处、财务处、科技市场）
2． 合同登记表（备案部门：科技市场）
3． 合同登记证明（备案部门：科研处、财务处、科技市场）
4． 项目进账单（备案部门：财务处－原件、科研处－复印件）
5． 带编号的项目拨款单（备案部门：科研处、财务处、课题组、项目所在学院）
6． 横向课题项目成员登记表（建议添加学生成员，备案部门：科研处、课题组、项目所在学院）
7． 钉钉合同审批单(备案部门：科研处)
注：
（１）技术合同需加盖学校合同用章，合同登记表需加盖学校公章，由项目负责人提交申请。
（２）不办理免税的项目上交材料不含合同登记表和合同登记证明，其他材料种类及份数不计算备案部门中“科技市场”；
（３）项目进账单由财务处提供，项目拨款单编号由科研处编制；
（４）所需材料为教师核定工作量，职称评聘，各项考核重要依据，务必提供完整。
